至高那瀾陀寺十七大班智達之顯明三信祈請文

1 恆念利眾悲心所造作    得勝斷證救護天之天
  緣起語令有情度脫者    如日宣說能仁稽首禮

2 佛母密意離邊真實義    善以甚深緣起理明說
依教明辨大乘中觀軌    龍樹菩薩足下我祈請

3 其之心子善巧成就尊    達彼內外宗義大海岸
持守龍典諸師頂奇寶    聖天佛子足下我祈請

4 諸聖密意究竟緣起義    假有唯名甚深扼要處
明辨已登殊勝成就地    佛護論師足下我祈請

5 遮破實成事物諸生邊    承許正量共顯與外境
創開此宗一切班智達    清辨論師足下我祈請

6 僅有依此緣起之因緣    盡滅二邊明空中觀理
善授深廣顯密圓滿道    顯明善說月稱我祈請

7 希有最勝大悲心佛道    依彼深廣理論諸多門
即於有福所化善說者    寂天佛子足下我祈請

8 隨機創演二空中觀道    善辨中觀釋量諸理論
闡揚佛陀聖教於雪域    靜命論師足下我祈請

9 離邊中觀見及二止觀    同順顯密善釋修次第
聖教無謬明示雪域中    蓮花戒師足下我祈請

10慈氏隨攝遍大乘經藏    善巧弘傳並示廣大道
隨教辨示唯識之車軌    無著菩薩足下我祈請

11阿毗七論執持二空軌     有經唯識宗派善顯示
普稱第二遍知大智師     世親菩薩足下我祈請

12為以事勢理示佛經論     善巧宣說諸多量理門
施予智慧之眼量理師     陳那論師足下我祈請

13內外量理扼要皆通達     有經深廣諸道由理論
令解最勝法理善授者     法稱論師足下我祈請

14無著兄弟所傳般若義      猶如遠離二邊中觀軌
燃點顯明莊嚴論義炬     聖解脫軍論師我祈請

15得佛授記開演般若義      猶如慈尊怙主其教授
明示三母般若聖教典      闍黎獅子賢足我祈請

16善攝萬藏律儀諸密義      隨順有部善說別解脫
無謬善授堅穩勝智者      功德光前我今作祈請
17三學功德寶藏得自在      為令無垢律教恆弘揚
善解廣大教義持戒師       戒師釋迦光前我祈請

18遍諸能仁言教深廣軌      顯明攝為三種士夫道
傳流勝教雪域具恩者       尊者阿底峽前我祈請

19如是南贍莊嚴智者最      希有善說源流處諸尊
堅固清淨意於其祈請       自續成熟解脫祈加持

20通達基法道理二諦義      次以四諦證輪迴還滅
正量引生堅穩三寶信       安立解脫道根祈加持

21欲求止息苦集解脫者      出離心及欲度諸眾生
偏佈十方悲心為根本       加持修成任運菩提心

22極大車軌教典一切義      波羅蜜多金剛乘深處
諸道扼要聞思而修持      易獲定解此心祈加持

23願能世世善得三學身      說證二教宣講及修持
如斯持守以及令遍布       如諸軌師於教儘奉行

24一切集教皆由聞及思      講修如是渡日斷邪命
諸賢成就大師極增長       令茲南贍大地恆莊嚴

25願依此趣顯密諸道地      二利任運一切種智位
速急證得殊勝佛果位       利諸有情乃至虛空盡

常法、無為法、非實事(非實有法)、世俗諦、共相等同義
常法---無為虛空、補特伽羅無法

(補特伽羅心續所攝的微細色法)

內色：眼耳鼻舌身根

所知
    (法處之色、無表色)

有
色處        形狀：常短高低方圓正不正

所量
 (眼識所緣)     顏色：根本：青黃赤白、支分：


聲處        執受大種所生聲

成事
 (耳識所聞)     非執受大種所生聲

境
  色法                外色    香處        俱生相

法
   (堪為色者)
  (鼻識所嗅)     調和香


   (可轉變壞滅的事物)
        味處：酸、甜、苦、辛、鹹、澀(淡)


                              (舌識所領受)



觸處        四大種能造：地水火風



  (身識所領受)   四大種所造：滑、澀、重、




            輕、冷、饑、渴


無常法
  心識
  心王：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心識

有為法、實事(實有法)、 
  心所：觸、作意、受、想、思等等(善法、煩惱、不定等等)

勝義諦、自相、

諦實成立等同義
  不相應行法：補特伽羅、時間………..

所知：堪為心之境、心所了知者
心(識)：明而了別

有(存在)：量識所緣


量：新起、非欺誑之了別

所量：量識所了知


現量：離分別、新起、非欺誑、無錯亂之了別

成事(成實)：量識所成立(由量識支持而存在)
比量：依靠正確因、新起、非欺誑之執著了別

境：心所了知


再決識：了知已了知之了別

法：持己之體性


現前：離分別、無錯亂之了別

	所知、有(存在)、所量、成事(成實)、境、法---六者同義

	(剎那變滅之法) 剎那
	無常
	常
	非剎那性之法 (非剎那變滅之法)

	(聚合之法：壞滅) 由己之因緣所生
	有為法
	無為法
	非由己之因緣所生之法

	能起作用之法
	實有法
	非實有法
	不能起作用之法

	能真實成就功能之法
	勝義諦
	世俗諦
	不能真實成就功能之法

	量識所緣之諦實
	諦實成立
	非真實成立
	量識所緣之非真實

	(己由因而作，作則必生果) 生
	作
	不作
	非生之法 (無因已生果)

	非由名言分別所假立，而由己之性相索成之法
	自相
	共相
	僅由名言分別所假立，非由己之性相所成之法(如：書的反體)

	物質所成
	質(物)
	
	


· 兔角、虛空蓮花、石女之子等都是不存在，不管存不存在(有的法或無的)皆是無我
《辨析量論意義攝類解釋幻鑰論》

（《因明學啟蒙》楊化群譯）

《辨析量論意義攝類解釋幻鑰論‧小理路》卷一

敬禮上師依怙曼殊室利。
見真義量大師善說理。 
以量闡述者陳那法稱，
以及印藏先驅諸大德， 
于此謹以至誠稽首禮。
于此敍述啟示理路門徑之攝類內容，分為三大科目：

甲一、敍述小理路(思維理路)，

甲二、敍述中理路，
甲三、敍述大理路。 
甲一、敍述小理路

  乙一、辯論紅白顏色等

    丙二、立自宗 

　　色之性相(定義)，謂堪稱為色，色與物質同義。色分為五種，謂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眼識所緣境，為色處之性相。色處分為二，謂顯色與形色。表現為形狀者，為形色之性相，此複分為八種，謂長與短，高與下，方與圓，正與不正。所云方如四方，圓如周圓，正如平整，不正如非平整。表現為顏色者，為顯色之性相，分為二種，謂根本顯色及支分顯色。根本顯色複分為，青黃赤白四種。支分顯色複分為八種，謂雲煙塵霧，影光明暗。耳識所聞境，為聲處之性相。聲分為二，謂執受大種所生聲，非執受大種所生聲。鼻識所領受境，為香處之性相。香分為二，謂俱生香，配合香(古譯為和合香)。舌識所領受境為味處之性相。味分為六，謂甜、酸、苦、鹹、淡、辛。身識所領受境，為觸處之性相，觸分為二；謂四大種能造之觸，四大種所造之觸，四大種能造之觸分為四種，謂地、水、火、風。地為堅實性，水為流濕性，火為暖熾性，風為輕動性。四大種所造之觸分為七種，謂滑、澀、重、輕、冷、饑、渴(小乘佛學概要云：此中前四為能造之觸，稱四大種。後七為四大所造之觸，謂可量者為重翻之名輕，柔軟名滑，粗強為澀，食欲名饑，飲欲名渴，暖欲名冷)。
  乙二、辯論成事

    丙二、立自宗

    由量識所成，為成事之性相，此分為二種，謂常及物。不是與法(泛指事物)及刹那性相符者，為常之性相。常分為二種，謂可成為是之常及不可成為是之常。可成為是之常者，謂所知。不可成為是之常者，謂常與物二者。能表功能，為物之性相。物分為三種，謂物質心識，不相應行。微塵所成、為物質之性相。物質分為二種，謂外物質及內物質。謂士夫(人)相續所不攝之微塵所成。為外物質之性相。事例，如瓶、柱、地、水、火、風四大等。謂由士夫相續所攝之微塵所成，為內物質之性相。事例，如有漏近取色蘊。顯而了別，為(心)識之性相。事例，如眼識。非物與識任何一種之有為法，為不相應行之性相。事例，如物無常，馬、牛等數取趣(泛指動物)。
    複次，成事分二，謂一與異。不是各別法，為之一性相。事例，如所知，常、物。是個別法，為異之性相。事例，如常與物二者，能相(性相)與所相二者，柱與瓶二者，金瓶與銅瓶二者。
    複次，所知分二，謂自相及共相。非由名言分別所假立而由自之性相所成就之法，為自相之性相。系由名言分別所假立非由自相所成者，為共相之性相。如是，勝義(真正)能表功能之法，為勝義諦(真諦)之性相。不能勝義(真正)表功能之法，為俗諦之性相。
  乙三、辯論認識體

    丙二、立自宗

    瓶即瓶之體。瓶之體與瓶是一二者，乃是平等互遍，凡是成事，謂爾都是爾之體者，凡是成事，謂爾與爾都是一故。此理若不成立，則謂凡是成事，應都是爾與爾為一，而凡是成事，則都是爾與爾非異故。
  乙四、辨論否定是否定非

    丙二、立自宗

    否定非是與是二詞為同義語。否定是與非是二詞為同義語。否定非是重疊則與否定唯非是為同義語。否定是之雙數重疊語與否定非是為同義語。否定是之單數重疊語與與否定唯是為同義語。
  乙五、辨論小因果

    丙二、立自宗

    能生，是因之性相(定義)。因、果、物三者同義。物之能生，是物因之性相者。凡是物，爾之能生，皆應為爾因之性相故，物之因分為二種，謂物之親因(直接因)及物之疏因(間接因)。物之親能生為物親因之性相，而物之前刹那生者，為其相依(事例)。物之疏能生(間接能生)，為物疏因之性相，而物之前刹那生起之前刹那生者，為其相依(事例)。以此類推一切物之親因和疏因。複次，物之因分為二種，謂物之近取及物之俱生助緣。主要能生物自身之質流，為物近取之性相，而成為物因之所作，為其相依。非是物自身之流而主要能生質者為俱生助緣之性相，而成為物因之補特加羅(人)，為其相依，所生，是果之性相，物之所生，是物果之性相，而物之後刹那生者，為其相依。物之果分為二種，謂物之親果及物之疏果。物之親(直接)所生，為物親果之性相，而物之後刹那生者，為其相依。物之疏所生，為物疏果之性相，而物之後刹那生起之後刹那生者，為其相依。以此類推其他物之親果及疏果。
  乙六、辯論總與別

    丙二、立自宗

    隨顯示自身之後而行之法(物)，為總之性相。總從言詮門分為三種，謂總類，總義，總聚。隨於具足自種若干物之後而行之法(物)為總類之性相，而所知為彼之相依(事例)。執瓶為分別(心)對非是瓶而見為瓶之增益(以無為有)部分，為瓶總義之性相，而執瓶分別(心)之第二刹那從瓶第二刹那從瓶第二刹那而顛倒見者為彼之相依。集聚自之若干支分粗色，為總聚之性相。比如瓶與柱為彼之相依。有總聚與總類之相符者，瓶是也。有不是總聚而是總類之相符者，所知是也，有物不是總類而是總聚之相符者，柱瓶二物是也。有物亦不是總類亦不是總聚之相符者，常與物二者是也。能遍所入之具自類之法(物)。為別之性相，蓋自身是別之性相故。
  乙七、辯論質與體

    有人說：凡是質法，都是體法。為反詰此說、則以瓶作為有法，應是體法，是質法故。汝已許此理週遍也。

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質法，蓋爾系成事，爾為爾本身，非是爾者非爾，而爾之體與質法不相違故。此因理之第一段成立者，有法，第二段若不成立，則言瓶應是瓶，蓋有瓶故。第三段若不成立，則言不是瓶應非是瓶。蓋不是瓶是常故。第四段若不成立。瓶之體應與質法不相違，蓋瓶之體與質法之相符者有故。此理若不成立，應如此者。瓶即彼故。
    若根本許，仍以彼作為有法，應不是體法，蓋既非體法初三之任何一種，亦非隨順四種之何任一種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非體法初三之任何一種，應蓋非是自之體法，亦非非自之體法，又非介於前二種間之第三種體法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非爾應是爾，蓋是是爾自身之體法故。上之因理已許，週遍者，爾成事，爾為爾自身，非爾者是爾，與爾之體是自身之體法亦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是自身體法之性相故。
    若許(承認)，非是瓶應不是瓶，蓋非是瓶乃不是物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應非是爾自身，蓋爾非是自身之體法故，汝已許此因理週遍者，爾成事，爾非是爾自身，非是爾者非爾，爾之體與非是自身之體法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非是自身之體法之性相故。
    若許，則瓶應是瓶，有瓶故。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非是爾應是爾，蓋爾為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故。汝已許此因理。遍者，爾成事。爾非是爾自身，非爾者是爾，爾之體介於中間之第三法亦是相違之相符者。為爾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性相故。

    若許，則非是瓶者應非是瓶。蓋非是瓶者非物質故。上述根本因理之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應非隨順四種之任何一種，蓋既非是隨順是自身之體法，又非是隨順非是自身之體法，亦非是隨順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也非是隨順質法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非是爾者應是爾，蓋爾是自身之隨順體法故。汝已許此因理。遍者，爾成事，爾是爾自身，非是爾者非爾，爾之體是與自身之隨順體法亦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是自身之隨順體法之性相故。
    若許，則於上面已遮止(駁斥)。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應非爾自身，爾是非自身之隨順體法故。汝已許此因理。遍者，爾成事，爾非是爾自身，非是爾者非爾，爾之體與非是自身隨順體法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非是自身之隨順體法之性相故。
    若許，則於上面已遮止(駁斥)。第三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應非是爾自身，蓋爾是隨順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故。遍者，爾成事，爾非是爾自身，非爾者是爾，爾之體與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隨順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隨順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之性相故。
    若許，於上面已遮止。第四段若不成立，仍以瓶作為有法，爾之體應是與隨順質法不相違，蓋爾為隨順質法故。汝已許此因理。遍者，爾成事，爾是爾自身，非是爾者非爾，爾之體是與隨順質法亦不相違之相符者，為爾質法隨順之性相故。
    複次，以瓶作為有法，應不是質法之隨順物，蓋為真正之質法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作為有法，應是真正之質法，是質法故。若言此理不遍，則以質法作為有法，凡是爾，則爾應是真正者，蓋爾是無我故。
    綜上所述，所謂是自身之體法者，謂所表，常，總，別等。所謂非是自身之體法者，謂性相，異，與瓶是一，柱與瓶二物等不可成為是之是諸法。所謂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者，謂物總之別，物之總等。所謂質法之隨順者，謂成為體法之物。所謂自身體法之隨順者，謂非是是自身之體法。所謂非是自身之體法之隨順者，謂非是自身之體法。所謂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之隨順者，謂介於中間之第三體法。
卷二《辨析量論意義攝類解釋幻鑰論‧中理路》因明學啟蒙卷二

甲二、敍述中理路(思維理路)

　乙一、辯論相違(矛盾)與相屬(聯繫或關係)

    矛盾分為性相及分類二目。第一性相者，謂緣(觀察)爾既是異、又不會是爾之相符者，是本身矛盾之性相。第二矛盾分為二種，謂互相矛盾，不同時並存矛盾。初者，謂從能決斷者放棄方面相處，為互排矛盾之性相，此與矛盾同義。此分二種謂直接矛盾及間接矛盾。謂彼此直接不順相處，為直接矛盾之性相。其事例，如物與無物，謂非是直接之能害所害、而於事不順相處，為間接矛盾之性相。其事例，如冷與熱，我執與證無我之智慧。二者，謂從所斷質流之質流(延續)及能斷方面不順相處，為不同時並存矛盾之性相，其相依(事例)，如能對治者與所斷(罪愆)。謂爾與彼法(物)從同體方面相異，彼法若無爾亦必須無之法，為與彼法同體聯繫之性相。其相依，如瓶與瓶之體。若結合實事而言，謂與物從同體方面相異，若無物爾亦必須無，為與物同體聯繫之性相。其相依，如瓶。謂與彼法從本質相異方面，屬於彼法(結)果之種類，為與彼法從生聯繫之性相。其相依，謂凡物之後刹那生者，皆為與物是從生關係故。
  乙二、辯論瞭解有、瞭解無及裏層(內涵)

    丙二、立自宗

　　凡是成事，瞭解(證悟)為無之量識皆無(單數計)，瞭解為無之量識二皆為有(雙數計)，瞭解為無之量識三皆為無 (單數計)，此處所說瞭解為無之量識，凡是單言一次皆表示為無，凡是雙言二次皆表示為有故。此理若言不成立，則言應如彼理，蓋凡為無，則皆有瞭解無之量識，若雙言則皆表示為無，若三言則皆表示為有，若四言則皆表示為無等之說法中，凡是單言，皆遍為有，凡是雙言皆遍為無。凡是物，皆有瞭解為物之量識，凡非物，皆有瞭解為非是物之量識，理應如此者，凡是常住，皆有瞭解為于常住之量識，凡非常住，皆有瞭解為非是常住之量識故。理應如此者，彼依(事)凡是彼法，皆有瞭解彼依為彼法之量識故，彼依凡非彼法，皆有瞭解彼依為非彼法之量識故，理應如是周遍者，比如：謂由於依(事)瓶是物之緣故，乃有將瓶子瞭解為物之量識，謂由於依(事)瓶非常之緣故，則有將瓶子瞭解為非常住之量識故。
  乙三、辯論性相與所表

    丙二、立自宗

　　所表之性相者，謂具足三種假有法也。何為三種假有法耶？謂總為所表者一，成立於自之相依(事)上者二。唯作自身性相之所表者三也。性相之性相者，謂具足三種實有法也。何為三種實有法耶？謂總為性相者一，成立於自之相依(事)上者二，唯作自身所表之性相者三也。能表功能之所表之性相者，謂具足能表功能之假有三法也。物之性相之性相者，謂具足物之實有三法也。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相依(事)之性相者，謂能表功能之具足假有三法之能表功能也。其相依者，謂彼物是也。

　　複次，所表之性相者，謂彼具足三種所安立法也。何為三種所安立法耶？謂是所表者一，非是自身性相以外之所表者二，無論何物均可作為相依者三也。性相之性相者，謂彼具足三種能安立法也。何為三種能安立法耶？謂是性相者一，非是自身所表以外之性相者二，無論何物均可作為相依者三也。相依之性相者，謂以性相及時顯示彼所表之依處(事)也。

　　此複舉一事例以說明之：能表功能之所表之性相者，謂彼能表功能之具足三種所安立法也。何為能表功能之三種所安立法耶？謂是能表功能之所表者一，非是能表功能以外任何法之所表者二，無論何物均可作為所表之相依者三也。物之性相之性相者，謂彼物之具三種能安立法也。何為彼物之三種能安立法耶？謂是物之性相者一，非是物以外任何法之性相者二，無論何物均可作為物之性相之相依。物之相依之性相者，謂以能表功能顯示彼所表之物也。其相依者，是彼瓶也。

　　總而言之，性相分為二種，謂排除不同種類之性相及排除顛倒分別之性相。此二者之相依者，謂如彼新生非虛誑認識之一，離分別複無錯亂之認識也，此為排除不同種類之性相及排除顛倒分別之性相者，謂既是排除不同種類性相之一，亦是排除顛倒分別之性相故。此理之前半截成立者，謂現量之不同種類，定為非量識及比量二種，由二者相依中之新生不虛誑之言，能排除非量識，由離分別及無錯亂隨一之言。能排除比量故。後半截理由成立者，謂由離分別及不錯亂隨一之言，能排除不同種類，而同時言離分別及不錯亂，乃就排除邪(顛倒)分別而言。對此複如將一個月亮見為二個月亮之根識亦言之為離分別，為了排除懷疑彼是否是現量之邪分別，故言不錯亂。同時為了排除明論(或正理)派等，主張現量是分別之邪分別，故言離分別也。 

  乙四、辯論建立大因果

    丙二、立自宗

　　一、講因；二、講緣；三、講果；四、附講觀察有無過及未。

　　一、講因分為： 1、講性相；2、講分類。

　　1、能生為因之性相；或謂能饒益為因之性相。

　　2、分為：(1)親因及疏因二類； (2)近取及俱有緣二類；(3)；從言詮門分為六類。

　　(1)謂直接能生為親因之性相，謂間接能生為疏因之性相。就事而言，煙之直接能生，為煙親因之性相，或謂煙之直接能饒益，為煙親因之性相。其相依如火者，謂以火為相依，表為煙之親因，謂是煙之直接能生，為表示結構，此為正確表示結構故。
    (2)謂主要能生自之近果之質流，為自近取之性相，按理解，亦可作為近取之性相，其相依為有漏五蘊。謂主要能生非自之俱有士用果之質流，為俱生緣之性相，凡是物皆為俱有緣，凡具等流之物皆為近取。
    (3)因從言詮門分為六類，如《俱舍論》云：「能作及俱有，同類與相應，遍行並異熟，許因唯六種」。其各別之性相及相依如次：
    謂與瓶既是質異，於瓶之產生又不作障礙之相符事，為瓶之能作因性相，其相依如柱。此從言詮方面分為二種：A、有力之能作因，謂如瓶柱等一切有法。B、無力之能作因，謂如所知，常住，共相等諸無為法。所謂言詮者，為瞭解凡是無力之能作用，皆非能作因故。謂彼此同時又屬質異，彼此之生起又不為障礙之相符事，為俱有因之性相，其相依，謂如俱生之四大屬一親因集合體之眼等五根，屬一親因集合體之糖塊味與色，謂能生自之後念(就時間言，即刹那)同類，為同類因之性相。其相依如瓶。謂彼此既相互具五相應，而彼此生起又互不障礙之相符事，為相應因之性相。其相依如眼識與彼之眷屬心所受。為能生後念變為自果之與自同地煩腦(染汙)之煩惱，為自遍行因之性相。其相依如貪。謂由不善及善隨一所攝，為異熟因之性相。其相依如殺生之業。諸無記性非異熟因者，蓋由彼等，不能感招異熟果者，猶如腐壞之種子不生禾苗故。由無病善不感招異熟果者，蓋彼已離煩惱濕潤，猶如離濕潤之幹青稞粒，不生禾苗故。凡是異熟因，非皆為不善及有漏善隨一。蓋不善與有漏善雖是異熟之因，但非此二之任何一種故。有是六因者，謂如變為遍行不善之心及其謄屬受等遍行五。
    二、講緣分為： 1、講性相；2、講分類。

　　1、能為資助，為緣之性相。

　　2、分為： (1)因緣； (2)所緣緣； (3)增上緣； (4)等無間緣。
    (1)因緣與緣同義。
    (2)所緣緣，謂主要能直接生起執青色現量之青色相分，為執青色現量所緣緣之性相。或謂主要能直接生起執青色現量自身之相分，為執青色現量自身所緣緣之性相。其相依如青色。總之，凡青色觀待境時自性之任何一種，均成為一體，皆為執青色現量之所緣緣。
    (3)增上緣，謂執青色現量主要能直接自在生起，為執青色現量增上緣之性相。其相依，謂如變為執青色根現量不共增上緣之眼根及變為彼不共增上緣之意根。
    (4)等無間緣，謂執青色現量主要僅能直接生起領受明瞭之心識，為執青色現量等無間緣之性相，其相依，謂如執青色現量前念無間所生之注意青色之識。總之，凡是根識，皆有爾之三緣，凡是識，皆有爾之等無間緣及增上緣，凡是根識，皆有變為爾之不共增上緣之有色根(或淨色根)者，如《量經》云：「依根說彼名。」凡是意識，皆有變為爾之不共增上緣意根，如《量經》云：「識色依二相，謂眼及意根」。即如引文中所說依意根。以此文義成立上述意義。
    三、講果分為： 1、講性相， 2、講正分類， 3、講從言詮門分類。

　　1、所生為果之性相，或謂所饒益為果之性相。就事而言，謂火之所饒益，為火果之性相。

　　2、講正分類，謂此分為親果及疏果。凡是物，皆為親果和疏果。就事而言，瓶之親果與疏果二者屬相違性(矛盾)。以此類推諸有為法。

　　3、講從言詮門分為，(1)異熟果，(2)增上果，(3)等流果，(4)士用果，(5)離系果。

　　(1)異熟果，謂如有漏五取蘊，異熟果與異熟同義。

　　(2)增上果，謂如不淨器世間。

　　(3)等流果分為二種：A、感受等流果，如雖生善趣，但壽命短促。B、能作等流果，謂雖生善趣，但樂殺生。

　　(4)士用果，謂如農夫勞動所收穫之莊稼，如《阿昆達磨集論佛子注》云：「士用果者，謂如莊稼等」。

　　(5)離系果，謂如諸擇滅。
    四、附講觀察有無過及未，就總而言，無過去及未來之性相，蓋過去與未來無故凡是成事。皆為現在故。若就事安立，謂就瓶之時間而言，既是已生起又是已滅之相符事，為就瓶時所言過去時之性相。此與瓶之前念產生者同義。謂就瓶之時間而言，既是瓶已成，又是與瓶同時之相符事，為就瓶時所言現在時之性相。謂就瓶之時間而言，既是瓶將生，又是就瓶時言又是未產生之相符事，為就瓶時所言未來時之性相。

　　瓶之未來，瓶之因，瓶之時已逝，觀待瓶已逝等同義，瓶之過去，瓶之果，瓶之時未至，觀待瓶未來等同義，就總而言，停止，變易，將生，正生，顯現生起等皆無。而煙已逝，煙已停止，煙未來，煙將生，煙正生，煙顯現生起等皆有，顯現生起之煙，正生之煙，將生之煙，停止之煙，變易之煙，過去之煙，未來之煙等皆無，物無常，刹那，正變易，正停止，顯現過去，顯現變易等皆同義。此等為隨理派經部師之主張。餘派未定如此者，有部主張過去業及未來業等。應成派則有主張變易為物等之不可思意之主張。
  乙五、辯論隨因後遍，遣遍及兼略述破與立

    丙一、講隨因後遍及遣遍。

    有人說：凡具因及後陳之應成(質問對方)論式，皆定為爾之周遍八門隨一。為反詰此說，則以「應是常住，是所表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皆定為爾之周遍八門隨一，是具因及後陳之應成論式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具因及後陳之應成論式，是因及後陳各異之應戰論式故。若根本許，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周遍八門隨一應未決定，蓋爾之正確四門周遍隨一既未決定之一，爾之顛倒四門周遍隨一亦未決定故。
    此之第一根本因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周遍四門隨一應未決定，蓋爾之正確隨因後遍未定之一，正確隨因遣遍未定，正確下遍亦未定，正確違遍亦未定故。
    此中第一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隨因後遍應未定，蓋凡是所表，皆為常，是爾正確隨因後遍之一，凡是所表，非皆常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是爾正確隨因後遍之一，凡是所表，應非皆常，凡是所表，皆是常故。
    前之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隨因遣遍應未定，凡非是常，皆非所表，是爾正確隨因後遍之一，凡非是常，皆非所表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物作為有法，應是爾之正確隨因遣遍之一，凡非是常，皆非所表故。
    前之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下遍應未定，凡是常住，皆為所表，是爾正確下遍之一，凡是常住，非皆定為所表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常與物二者作為有法，是爾之正確下遍之一，凡是常住非皆定為所表故。
    前之第四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遣遍應未定凡是所表，皆非常住，是爾之正確違遍之一，凡是所表，非皆定為常住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所知作為有法，是爾之正確違遍之一，凡是所表，非皆定為常住故。
    　前面之第二根本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顛倒四門周遍隨一應未決定，蓋爾之顛倒隨因後遍未定之一，顛倒隨因遣遍既未定，顛倒下遍亦未定，顛倒違遍亦未定故。
    此中第一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顛倒隨因後遍應未定，凡是所表，皆非常住，是爾之顛倒隨因後遍之一，凡是所表，非皆定為常佐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常佐作為有法，是爾之顛倒隨因後遍之一，凡是所表，非皆定為常佐故。
    前之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顛倒隨因遣遍應未定，凡非常住，皆非非所表，是爾顛倒隨因遣遍之一，凡非常住，皆未定為非非所表故。此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能表功能作為有法，是爾顛倒隨因遣遍之一，凡非常住，應未定為非非所表故。
    前之第三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作為有法，爾之顛倒下遍應未定，凡是常住，皆非所表，是爾之顛倒下遍之一，凡是常佐，非皆定為非所表故。此因理之後半若不成立。則以常作為有法，是爾之顛倒下遍之一，凡是常住，非皆定為非所表故。
    前之第四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顛倒違遍應未定，凡是所表，皆未定為非非常住，是爾之顛倒違遍之一，凡是所表，皆非非常住故。此因理之後半者不成立，則以物作為有法，是爾之顛倒違遍之一，凡是所表，皆未定為非非常住故。
    有人說：凡是應成論式，爾之周遍八門皆未定。為反詰此說，則言以常與物二者之一，應是補特伽羅無我，是瓶與柱之一，是補特伽羅無我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瓶與柱之一，是補特伽羅無我，是常與物二者之一，是補特伽羅無我故。此理若不成立，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應成論式，蓋為具備因，後陳，周遍三件之應成論式故，此因易解。若根本許，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周遍八門應已定，蓋爾正確周遍四門已定之一，爾之顛倒四門亦定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言彼應成論式之正確四門周遍已定，蓋為瓶與柱二者之一，凡是補特伽羅無我，是常與物二者之一，皆為補特伽羅無我，常與物二者之一，凡是無我，是瓶與柱二者之一，皆應為補特伽羅無我等，各已定故。因理之第二段若不成立，則言彼應成論式之顛倒四門周遍應已定，蓋為瓶與柱二者之一，凡是補特伽羅無我，為常與物二者之一，皆非補特伽羅無我。為常與物二者之一，凡是補特伽羅無我，為瓶與柱二者之一，皆非補特伽蘿無我等，各已定故。
    對如此周遍之理許諾之時，於辯論之際，以推理法則加以區分之後則必須答以第一段因理不成立。

　　應成論式之八門分別答辯法：

　　彼因皆後陳 唯許為後遍。

　　後陳皆彼因 為往下周遍；

　　凡非是後陳 非彼因遣遍；

　　彼因非後陳 許之為違遍；

　　此等即名為 正確四周遍。

　　彼因非後陳 乃許為顛倒，

　　之隨因後遍 後陳皆非因，

　　為顛倒下遍； 凡是非後陳，

　　皆非非彼因， 許為倒遣遍；

　　凡論式之因， 非彼彼後陳。

　　為顛倒違遍。
    複次，分為十六門翻時，學者如是說：

　　由後遍翻諸後遍，即為後遍之翻法。

　　彼之下遍即下遍，違遍以及諸遣遍；

　　皆按各自翻法番；下遍後遍即下遍；

　　彼之下遍即後遍；凡彼後陳皆非因，

　　此即是彼之違遍；非彼因皆非後陳，

　　此即是彼之遣遍；違遍之隨因後遍。

　　即為違遍學者許；凡非後陳皆是因，

　　此即是彼之下遍；如是推理凡是因，

　　非皆遍非是後陳，此即是彼之違遍；

　　凡是非非彼後陳，皆為非是彼因者，

　　此許為彼之遣遍，遣遍之隨因後遍。

　　唯是與遣遍同類；凡非是彼論式因，

　　悉皆遍非是後陳，此即是彼之下遍；

　　凡非論式之後陳，並非皆非彼諸因，

　　此即是彼之違遍；大凡非是非彼因，

　　並非皆非後陳者，此即遣遍之遣遍。

　　由諸周遍十六門，其理如是或許然。
    有人說：爾為應成論式之一，凡爾之正確下遍已定，爾之下遍之下遍皆定。為反詰此說：則言以應是物之差別，是物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下遍之下遍應已定，爾之正確下遍已定故。前半截因理易解，後半截因理若不成立，則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正確下遍應已定，蓋凡是物之差別(個別)，皆是物，是爾下遍之一，凡是物之差別，皆是物已定故。若根本許，仍以此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下遍之下遍應未定，蓋凡是物，皆是物之差別，是爾之下遍之下遍之一，凡是物，皆是物之差別猶未定故。此因之前半截成立者，蓋具備因及後陳之任何應成論式，其隨因後遍與下遍之下遍同義故。應如此者，凡具備因及後陳之任何應成論式，其第一下遍即下遍，第二下遍即後遍，第三下遍與下遍同義故。
    有人說：爾是應成論式之一，凡爾之隨因後遍已定，則爾之後遍之後遍皆未定。為反詰此說，則言此應不遍，蓋任何應成論式之一隨因後遍上，從二至百中間不論如何重疊，皆必須與彼應成論式之隨因後遍同義。
    又有人說：爾是應成論式之一，凡爾之違遍已定，爾之違遍之違遍皆定，為反詰此說，則言以應非所作，是能表功能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凡爾之違遍已定，爾之違遍之違遍應已定。爾是應成論式之一故。此因之前半截易解。後半截若不成立，則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違遍應已定，蓋凡是能表功能，皆非非所作，是爾之違遍之一，凡能表功能，皆非非所作，蓋已定故。若根本許，仍以彼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之隨因後遍應已定，爾之違遍之違遍已定故。此理遍者，蓋具備因及後陳之任何應成論式之第一違遍即違遍，第二違遍即隨因後遍，第三違遍即違遍，第四違遍與隨因後遍同義，只是在翻周遍之法上有所不同而已。不僅如此，任何應成論式之隨因後遍之後遍與彼之隨因後遍同義，隨因後遍之下遍與下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遣遍與遣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違遍與違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顛倒後遍與顛倒後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顛倒下遍與顛倒下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顛倒遣遍與顛倒遣遍同義；隨因後遍之顛倒違遍與顛倒違遍同義故。
    周遍八門翻法(辯論時之推論表達法)：

　　以瓶作為有法，應是物，是能表功能故。以此應成論式為例，凡是能表功能，皆是物，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隨因後遍，凡非是物，皆非是能表功能，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隨因遣遍；凡是物，皆為能表功能，為此種應成論式下遍；凡是能表功能，皆非物，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違遍；此四種為正確之四種翻法。

　　凡是能表功能，皆非是物，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顛倒隨因後遍；凡非是物，皆非非能表功能，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顛倒隨因遣遍；凡是物，皆非是能表功能，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顛倒下遍；凡是能表功能，皆非非物，為此種應成論式之顛倒違遍；此四種為顛倒之四種翻法。
    以上之兩類翻法，凡具備因及後陳之其他一切應成論式，皆應如是結合，當理解之。

　　應是有(存在)，是物故。此種應成論式之隨因後遍及違遍之周遍八門翻法：

　　凡是物，皆是有。當揭示此種應成論式之隨因後遍及隨因後遍時，則言以瓶作為有法，應是有，是物故之論式揭示(或分析)之。如此揭示之應成論式，其周遍八門，與上述之應是有，是物故這個應成論式之周遍八門翻法相同。而違遍之周遍八門，亦按照上述推論法類推。
    此種應成論式之下遍及遣遍之周遍八門翻法：

　　凡是有，皆是物。當揭示此種應成論式之下遍與下遍時，則必須以所知作為有法，應是物，是有故之論式揭示之。如此揭示之應成論式，其周遍八門，與上述之應是有，是物故應成論式之下遍周遍八門翻法相同。由此推知此種應成論式之隨因遣遍之周遍八門翻法。
    丙二、兼略述破與立

　　
    有人說：凡是有，應是常與物之任何一種，凡是有，皆為成事故。若許此理，則言凡是有，應非常與物之任何一種，凡是有，則非常住之一，凡是有，則非物故。為反詰此說，則答言，凡是有，非是常乃因理不成立。因此，凡承認：凡是成事，即是常，凡是成事，即是遮止(破)，若是遮止，即是遮無，若是無我乃言無。當揭示此諸周遍之理時，因為是揭示遮(止)，故不另揭。凡承認：凡是成事，即是物，凡是成事，即是立(成立)。凡是無我，即是有。當揭示此諸周遍之理時，因為是揭示(成)立，故揭示之。
卷三《辨析量論意義攝類解釋幻鑰論‧大理路》因明學啟蒙卷三

甲三、敍述大理路(思維理路)

　乙一、論述應成論式等

　　丙一、辯論小應成論式及附辯論

    丙二、辯論大應成論

      丁一、正辯論

        戊二、立自宗

　　應成論式。分為四方面敍述，謂1性相；2分類；3識別因、法、義三件；4答辯法。1性相：

　　應成論式之性相者。謂建立應成論式。

　　此之分類，有若干種分法，謂1.1真(正確)與1.2似(不正確)應成論式之二分法；從立式方面之四分法等。1.1真應成論式：

　　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者。謂本身既是有立論者之真應成論式，複由立論者執本身為真應成論式。卻對本論式又未能答中意義之真應成語。

　　此又分為二種，謂1.1.1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1.1.2不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1.1.1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

　　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性相者。謂真應成論式之一。駁義具足三支。凡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自己所投論式之因，當列舉時，真正論敵必須承認，但又必須是未由量識成立，而周遍已由量識成立。宗由量識危害者。射理由之任何真應成論式之投論式之因。若已由量識成立，則由彼拋出正確論式之宗，乃由量識危害；若其周遍未由量識成立，由彼拋出正確論式之遣遍則不成立；若其宗未由量識危害。由彼拋出論式之宗法則不成立故。

　　射理由或射自身之正確應成論式分為二種，謂1.1.1.1射自體種類之真應成論式，1.1.1.2射他體種類之真應成論式。
    1.1.1.1射自體種類之真應成論式：

　　射自體種類之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謂真應成論式之一，是射與自體相續一類者。此又分為四種：1.1.1.1.1與自性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1.1.1.1.2與因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1.1.1.1.3與能遍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應成論式。1.1.1.1.4緣違遍之射自相續緣違遍之應成論式。
    1.1.1.1.1與自性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

　　一、與自性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大火力普蔽。由嚴寒觸力普蔽故。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自性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由爾拋出之由大火力普蔽。於由大火力普蔽之處，成立非由嚴寒觸力普蔽之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是自身(相續)真(正確)因之一、爾是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故。此因理之後半截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自性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爾之反面法由大火力普蔽已投。彼之自性熾熱大力普蔽已投，與此相違之嚴寒觸力普蔽已投，彼之自性嚴寒觸力已投，蓋爾是以嚴寒力普蔽為因建立之真應成論式故。
    1.1.1.1.2與因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

　　二、與因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濃煙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濃煙普蔽。有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故。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與因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由爾拋出之由濃煙普蔽，由濃煙普蔽之處，為成立無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與因相違緣果之是相續真(正確)因之一。爾是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後半截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爾之反面法由濃煙普蔽已投。彼之因由大火力普蔽已投，與彼相違冷觸繼續存在已投，彼之果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已投，蓋爾是以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為因建立之真應成論式故。
    1.1.1.1.3與能遍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應成論式

　　三、與能遍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旃檀大火力所普蔽。有雪觸繼續存在故之應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能遍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應成論式。由爾拋出之以旃檀大火力普蔽。于由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處，為成立無雪觸繼續存在。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是自相續真因之一。爾是與能遍相違緣所遍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後半截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能遍相違之緣所遍之應成論式。爾之反面法由旃檀大火力普蔽已投，彼之能遍由大火力普蔽已投。與彼相違寒觸繼續存在己投，彼之所遍雪觸繼續存在已投。蓋爾是以雪觸繼續存在為因建立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一段易解。第二段若不成立。則彼由大火力普蔽，應是由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能遍。是彼之總故。第三段易解。第四段若不成立，則彼雪觸繼續存在。應是冷觸繼續存在之所遍，是彼之個別故。
    1.1.1.1.4緣違遍之射自相續緣違遍之應成論式

四、緣違遍之射自相續緣違遍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聲作為有法，應非所作性，是常住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緣違遍射自相續緣違遍之應成論式。由爾所拋出之所作性。是成立聲是無常緣違遍是自相續真因之一。爾是緣違遍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二段之所以成立者，此種應成論式之反面法所作性已投。與彼相違之非所作已投，彼之所遍常住己投。蓋爾是以常住為因建立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一段易解。第三段若不成立，則彼常住應是非所作性之所遍，蓋非所作性是常住之能遍者，由爾遍于常住。而常住不遍爾故。
    1.1.1.2射他體種類之真應成論式：

　　射他體種類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謂真應成論式之一，是射與自體相續不同類者。此又分為十六種。一、與因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二、與能遍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所遍之應論式，三、與自性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四、與能遍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所遍之應成論式。五、與自性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六、與因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七、未緣到因射自相續緣果之應成論式。八、未緣到能遍射自相續緣自性之應成論式。
    一、與因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大火力普蔽，有寒果寒毛豎起相續存在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因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爾拋出之彼由大火力普蔽。由彼普蔽之處，為成立寒果寒毛豎起非繼續之與因相違緣自性之自相續真因之一，爾是與自性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與自性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爾之反面法由大火力普蔽已投，彼之自性熾熱大火力普蔽已投。與彼相違寒觸相續已投。彼之寒果寒毛繼續豎起已投。蓋爾是以寒果寒毛繼續豎起為因建立之應成論式故。
    二、與能遍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所遍之應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以大火力普蔽，有雪觸繼續存在故。
    三、與自性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濃煙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濃煙普蔽，有寒觸相繼續存在故。
    四、與能遍相違緣果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所遍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濃煙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濃煙普蔽，有雪觸繼續存在故。
    五、與自性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旃檀大火力普蔽，有寒觸繼續存在故。
    六、與因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旃檀大火力普蔽，有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故。
    七、未緣到因射自相續緣果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夜晚無火之海上作為有法，應有火，有煙故。
    八、未緣到能遍射自相續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無樹之懸崖峭壁作為有法，應有樹，有矮松故。
    以上八種應成論式中，前面六個原理，按上述理路類推可知。唯七、八兩個之原理，當敍述之。

　　謂以夜晚無火之海上作為有法，應有火，有煙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未緣到因射自相續緣果之應成論式，蓋由爾拋出之無火，為成立夜晚無火之海上無煙是未緣到因之真因之一，爾是緣果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緣果之應成論式，蓋爾為以煙為因所立真應成論式之一，煙是火是之果故。

　　謂以無樹之懸崖峭壁作為有法，應有樹，有矮松故之應成論式作為有法，應是未緣到能遍射自相續緣自性之應成論式，蓋由爾拋出之無樹，為成立無樹之懸崖峭壁上無矮松是未緣到能遍之真因之一。爾是緣自性之應成論式故。此因之第二段若不成立。仍以此種應成論式作為有法，爾應是緣自性之應成論式，蓋爾為以矮松為因所立真應成論式之一，矮松與樹其自性是一故。
    與以上相反之八種應成論式之相依，按次序敍述如下。

　　一、與果相違緣自性射自相續與自性相違緣因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大火力普蔽。有寒觸親因之有力功能故。

　　二、與果相違緣所遍射自相續與能遍相違緣因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旃檀大火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旃檀大火力普蔽。有寒觸親因之有力功能故。

　　三、與自性相違緣因射自相續與果相違緣自性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變為親因之大熾熱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彼普蔽。有寒觸繼續存在故。

　　四、與能遍相違緣因射自相續與果相違緣所遍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變為親因之大熾熱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彼普蔽，有雪觸繼續存在故。

　　五、與果相違緣因射自相續與因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此與相依二者，似雖不妥，但按繞朵攝類等書所列而舉)。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變為親因之大熾熱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彼普蔽，有寒觸親因之功能無障礙故。

　　六、與因相違緣因射自相續與果相違緣果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大火力普蔽變為親因之大熾熱力普蔽之處作為有法，應非由彼普蔽，有寒果寒毛豎起繼續存在故。

　　七、未緣到果射自相續緣因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無煙之地方作為有法，應有煙。有煙之親因故。

　　八、未緣到自性射自相續緣能遍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以由量識未緣到瓶之地方作為有法，瓶應是由量識緣到，有瓶故。

　　此等之原理，按上述類推，應當了知。
    不射理由之真應成論式性相者。謂真應成論式之一，駁義不具足三支，其相依者，謂以聲作為有法，應是無常，是所作性故。

　　似應成論式之性相者，謂由及時之答復能夠駁倒對方之應成語。其相依者，謂以聲作為有法，應是常住。為眼識所見故之應成論式。
    複次，應成論式從立式方面分為四種：

　　一、因、遍二者皆不成立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如以聲作為有法，應非所量(知)性，是常住故。

　　二、因不成立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如以聲作為有法，應非所作性，是常住故。

　　三、周遍不成立之應成論式，其相依，謂如以聲作為有法，應是常住，是所量性故。

　　四、因、遍二者皆成立之應成論式，複分為四種：
    1．謂遍、因二者皆由量識成立者。其相依，謂如以聲作為有法，應是無常性，是所作性故之應成論式。其如此者，當建立此應成論式時之彼立論者，若意許聲是常住，則此應成論式之因，遍二者皆已由量識成立。對宗乃由意許駁斥，故此應成論式之立者，對此乃成為真應成論式。彼立論者，若不意許聲是常住，則因、遍二者雖已由量識成立。但對其宗，由於意許未予駁斥，則此應成論式之立論者，對此乃成為似應成論式故。
    2．謂遍、因二者由意許成立者。其相依，謂如承認聲為眼識所見及凡是眼識所見，皆是常住之補特伽羅立：聲有法，應是常住，是眼識所見故之應成論式。其如此者，如是承認之補特伽羅，若由量識已成立聲是無常，則此應成論式之因、遍二者皆已由意許成立。由於對宗，已由量識駁斥。則此應成論式。對彼補特伽羅而言，則成為真應成論式。彼補特伽羅，若意許聲是無常，則彼應成論式之因、遍二者彼由意許成立。對宗亦由意許駁斥。故此應成論式對彼補特伽羅而言，則為真應成論式。彼補特伽羅，對聲是無常，若未以量識成立，如果亦無意許，則因、遍雖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由於未駁斥，則對彼補特伽羅而言，乃成似應成論式。
    3．謂因已由量識成立，周遍已由意許成立者。其相依，謂如承認聲是所作，又承認凡是所作皆是常住之補特伽羅立：聲有法，應是常住，是所作故之應成論式。其如此者，彼補特伽羅，若已由量識成立聲是無常，則對因由量識成立，對周遍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由於以量識駁斥，故對此補特伽羅而言，乃成為真應成論式，此種補特伽羅，若意許聲是無常，則對因由量識成立，對周遍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由於以量識駁斥，故對此補特伽羅而言，乃成為真應成論式。彼補特伽羅，對聲是無常既未由量識成立，若亦無意許，則對彼應成論式之因雖由量識成立，對周遍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由於未駁斥，對彼補特伽羅而言，則成為似應成論式故。
    4．謂周遍由量識成立，因由意許成立之應成論式者。其相依，謂如承認聲是常住，凡是常住皆非所作之補特伽羅立：聲有法，應非所作，是常住故之應成論式。其如此者，此種補特伽羅，若已由量識成立聲是所作，則由量識成立周遍，由意許成立因，但對其宗由於以量識駁斥，故對彼補特伽羅而言，乃成為真應成論式。彼補特伽羅，若意許聲是所作，則由量識成立周遍，由意許成立因，但對宗其由於以意許駁斥，故對彼補特伽羅而言，則成為真應成論式。若彼補特伽羅，未由量識成立聲是所作，若亦無意許，雖以量識成立周遍，以意許成立因。由於對其宗未駁斥，故對彼補特伽羅而言，則成為似應成論式故。
    如是，應成論式，從立式方面分為十四種：

　　一、周遍與因二者俱不成立；二、因不成立；三、周遍不成立；四、遍、因二者已由量識俱成立。而對其宗未予駁斥；五、遍、因二者已由意許俱成立，而對其宗未予駁斥；六、因已由量識成立、周遍已由意許成立，而對其宗未予駁斥；七、周遍已由量識成立，因已由意許成立。而對其宗未予駁斥之七種應成論式，乃就觀待立式時之敵論者而言，為七種似應成論式。

　　一、因、遍二者俱已由量識成立，但對其宗則以意許駁斥之應成論式；二、因、遍二者俱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則以量識駁斥之應成論式；三、因、遍二者俱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則以意許駁斥之應成論式；四、因已由量識成立，遍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則以量識駁斥之應成論式；五、因已由量識成立，遍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則以意許駁斥之應成論式；六、遍已由量識成立，因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其宗則以量識駁斥之應成論式；七、遍已由量識成立，因已由意許成立，但對宗則以意許駁斥之七種應成論式。乃就觀待立式時之立論者而言，為七真應成論式。其中之前五種，為不射自相續之真應成論式。後二種，為射自相續之真應成論式。
    複次，對任何應成論式之宗，所謂以量識駁斥，該時以量識駁斥之規律如下：

　　由於對彼應成論式之後陳答以諾故，其意許之義，乃由量識駁斥，故對彼應成論式之宗，說為由量識駁斥。比如：聲有法，應是常住。若對此論式答以諾。則必須承認聲是常住，而聲是常住，已由量識駁斥(排除)故。若對此應成論式之宗，由意許駁斥(排除)，則對此應成論式之宗，不必以量識駁斥者，比如，已意許聲是常住，同時亦意許是所作性，則立聲有法，應是從因生起，所作性故之應成論式時，由於答諾，則對彼宗，雖已由意許駁斥，而量識未予駁斥。所謂應成論式之因。已由量識成立，乃是說必須承認彼應成論式之因，對彼應成論式之欲知有法上，已由量識成立。
    3識別因、法、義三件。

　　舉一應成論式為例，聲有法，應非所作，是常住故。此應成論式中之常住為因，無常為此應成論式之因之反面，非所作為此應成論式之應成法。所作為此應成論式之法反面，聲為此應成論式之諍事，其他應成論式，亦如此類推。
    4講應成論式之答辯法。

　　彼應成論式之所立法。於有法上，已由量識成立，為了對於自己之主張不犯相違過失時，即答以諾。彼應成論式之因，於有法上，未由量識成立，為了對於自己之主張不犯相違過失時，乃答以因不成立。對彼應成論式之正遍，既未由量識成立，而自己若亦不意許，乃答以周遍不成立。
    丙三、辯論排他、遮止、成立

      丁二、立自宗

　　遮止與排他二者，比如將所作性與無常作為一義，以論述其性相及分類。

　　先講性相，謂以執自(泛說事物本身)分別(心)，由直接砠止所遮而了別，為遮止之性相。又謂，以執自之分別(心)，從阻止自之所遮門(方面)直接了別，為遮止之性相。
    次講分類，排他分二。

　　一、遮非是之排他，謂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既是投執自分別之所量(所知事物)、又是成立之相符事、又為緣是遮止之相符事，為遮自身非是之排他性相，遮非是之排他與遮非是二者同義。

　　遮非是之排他分二：

　　1、義自相之排他，謂既是遮非之排他，又是緣是勝義(真實)能表功能（能作事義)之相符事，為義自相排他之性相，其相依，如否定非是瓶。

　　2、知覺之排他，謂既是遮非是之排他，又是以分別增益之相符事，為知覺排他之性相。

　　複次，遮非是分四：

　　1、以詮自之語，變為自之所投成立其他法直接投之遮非是，其相依，謂如量識未緣到瓶之地方及無山之平原。

　　2．以詮自之語，變為自之所投成立其他法間接投之遮非是，其相依，謂如否定非是瓶及胖天授白天不食。

　　3、以詮自之語，變為自之所投成立其他法直接與間接皆投之遮非是，其相依，謂如白天不食之胖天授，有不瘦者。

　　4、以詮自之語，變為自之所投成立其他法及時投之遮非是，其相依，謂如國王義成，屬刹帝利種姓及婆羅門種姓之任何一種，而彼非是婆羅門種姓。

　　瓶知覺之排他，謂既是遮瓶非是之排他，又是以分別增益之相符事，為瓶知覺排他之性相。其相依，謂如執瓶分別見否定非是瓶及分別見否定非是瓶。

　　二、遮無之排他，謂以詮自之語，於自己所遮之遮止處，既是投執自分別之所量，又是無成立之相符事，又是緣遮止之相符事，為遮自身無之排他性相。其相依，謂如由瓶與非是瓶之相符事所空。遮無與遮無之排他同義。遮無分二：

　　1．自之所遮，可於所知上之遮無，其相依，謂如無瓶及無物。其之所以能成立之原理者，謂無瓶，於自所遮之所知上，應為可以(可理解為：會是，可以，可能)之遮無，蓋有瓶，為無瓶所遮之一，於所知上可能有瓶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應是彼者，以詮無瓶之語，直接遮止無瓶之所遮有瓶之後，乃直接為無瓶者，以詮否定非是瓶之語，直接遮止否定非是瓶之所遮非是瓶之後，乃直接詮否定非是瓶者。蓋以言非是瓶之語，將彼之所遮直接遮止之後，乃直接詮非是瓶者，以此種語，為直接遮瓶之一，以彼直接詮非是瓶故。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以瓶作為有法，以言非是爾之語，應直接遮止爾。爾是物故，第二段因理若不成立，則以非是瓶作為有法，以言爾之語，應直接詮爾，爾是無我故。以彼對無物等，亦類推之。

　　2．自之所遮，不可於所知上之遮無，其相依，謂如補特伽羅無我。於兔角為其所以能成立之原理者，謂無兔角，於自之所遮所知上。應是不可能之遮無，蓋有兔角。是無兔角所遮之一，有兔角，則於所知上不可能故。（意謂兔角不可能是所知之範疇)此因理之第一段若不成立，則以兔角作為有法，爾有應是爾無之所遮，爾定是無故。

    丙四、建立排入、立入

      丁二、立自宗

　　由上所述，立自宗云：以上辯論之排入與立入，各分為性相、分類、斷諍三目。

　　戊一、辯論排入

　　性相：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緣、取)，為排入之性相。此分為排入之聲(語)，排入之知覺(心識)，排入之士夫 (人)三種。

　　第一排入之聲，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所聞，為排入之聲性相。此又分二：

　　一、排入之聲義相符，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所聞義相符，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所聞義相符，為排入之聲義相符性相，其相依，如言瓶之聲。

　　二、排入之聲義不相符，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所聞義不相符，為排入之聲義不相符性相，其相依，如言兔角之聲。

　　排入之聲與能詮之聲同義。彼之聲義相符與能詮聲義相符同義。彼之聲義不相符與能詮聲義不相符同義。

　　第二排入之知覺，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認識)，為排入之知覺性相，此與分別同義。此又分二：

　　一、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義相符。為排入之知覺義相符性相。此與分別義相符同義，其相依，如執瓶之分別(心)。

　　二、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了別義不相符。為排入之知覺義不相符之性相。此與分別義不相符二者同義。其相依，如執兔角之分別(心)。

　　第三、排入之士夫，謂對自境析為支分而入之士夫，為排入之補特伽羅性相。其相依，如異生(凡夫)。
(以上為攝類學部分)

西藏佛教心類學與修行的關係－－以格魯派的詮釋為主

1. 印度四部宗義簡介（表格）

	乘

別
	認識論
	印度佛教四宗及定義
	分派、分派之定義及代表人物

	大乘
	有形像認識論
	中觀宗

（說無實有者）

定義：主張沒有絲毫真實存在（實有）之法的宣說佛教宗義者。
	分派
	應成派

定義：主張即使在名言中，諸法也不以自相存在的說無實有者。
	佛護、月稱、寂天

	
	
	
	
	自續派

定義：主張在名言中，諸法皆以自相存在的說無實有者。
	分派
	經部行

定義：不承認自證分，而主張外境以自相存在的中觀宗。
	清辨

	
	
	
	
	
	
	瑜伽行

定義：主張有自證分，而不承認有外境的中觀宗。
	分派
	形象真實派

（隨順真相派）
	寂護、

蓮華戒、

聖解脫軍

	
	
	
	
	
	
	
	
	形象虛偽派

（隨順假相派）


	師子賢

、

釋迦慧

、

寶稱
	分派
	無垢派
	主張一
	心體絲毫不受無明習氣的垢穢所染污，所以稱為無垢派。
	喇瓦巴

	
	
	
	
	
	
	
	
	
	
	
	
	主張二
	佛地已離無明，也沒有錯覺，所以稱為無垢派。
	

	
	
	
	
	
	
	
	
	
	
	
	有垢派
	主張一
	心體受到無明習氣的垢穢所染污，所以稱為有垢派。
	傑大里

	
	
	
	
	
	
	
	
	
	
	
	
	主張二
	佛地雖離無明，但仍有錯覺，所以稱為無垢派。
	

	
	
	唯識宗

（唯心宗／瑜伽行派）
定義：主張依他起真實存在，而不承認外境的宣說佛教宗義者。
	分派一
	真相唯識（有相唯識/形象真實）派
定義：主張根識中所現的立體物象，就如同〔客體〕現象一般存在的唯識師。
	陳那、
護法、
難陀
	分派
	能取所取等數派
	釋迦慧

	
	
	
	
	
	
	
	半卵對開派
	

	
	
	
	
	
	
	
	摻雜無二派
	

	
	
	
	
	假相唯識（無相唯識/形象虛假）派
定義：主張根識中所現的立體物象，不像〔客體〕現象一般存在的唯識師。
	安慧
	分派
	無垢派
	主張一
	心體絲毫不受無明習氣的垢穢所染污，所以稱為無垢派。
	寶作寂

	
	
	
	
	
	
	
	
	主張二
	佛地已離無明，也沒有錯覺，所以稱為無垢派。
	

	
	
	
	
	
	
	
	有垢派
	主張一
	心體受到無明習氣的垢穢所染污，所以稱為有垢派。
	法勝

	
	
	
	
	
	
	
	
	主張二
	佛地雖離無明，但仍有錯覺，所以稱為無垢派。
	

	
	
	
	分派二
	隨教行：尊奉無著的《瑜伽師地論》或《五部地論》的唯識宗
	

	
	
	
	
	隨理行：尊奉法稱的「七部量論」的唯識宗
	

	小乘
	
	經部宗（譬喻師）

定義：主張自證分與外境二者真實存在的宣說小乘宗義者。
	分派
	隨教行：尊奉世親的《阿毘達磨俱舍論》的經部宗
	

	
	
	
	分派
	隨理行：尊奉法稱的「七部量論」（《釋量論》、《量決定論》、《正理滴論》、《因滴論》、《觀相屬論》、《成他相續論》、《諍正理論》）的經部宗
	

	
	無形像認識論
	毘婆沙宗

（說分別部／說一切有部）

定義：不承認自證分，而主張外境實有的宣說小乘宗義者。
	分派
	迦濕彌羅（西北印）
	迦旃延尼子

	
	
	
	
	日下（西印：西方犍陀羅師）
	世友

	
	
	
	
	中原（中印）
	


2. 一切法的分類（各種二分法）（圓形圖）
法＝所知＝所量＝對境＝成事＝有，又分二：

2-1. 有為法＝無常法＝因果法＝緣起法＝事物

2-1-1. 色法
2-1-2. 認知＝覺知＝明瞭＝業果法

2-1-2-1. 心＝意＝識

2-1-2-2. 心所
2-1-3. 〔與心、心所〕不相應行法

2-2. 無為法＝常法＝無事物之法

3. 基（二諦）、道（福慧二資糧、智慧方便雙運、止觀雙運）、果（色身與法身）
3-1. 基－－二諦

3-2. 道－－二乘道（出離心與無我見）與大乘道（出離心、菩提心－－大乘道入門、空性見）

3-3. 果－－阿羅漢果（解脫）與佛果（成佛）

4. 西藏佛教心類學
4-1. 七項分類（常見）

（1）顛倒識→ 〔聽聞→〕→（2）顯而未定識→〔思惟→〕（3）猶豫識（不符合事實→等分→符合事實）→（4）伺察意→ （5）比量（事勢比量、極成比量、信許比量）→（6-1）有分別的再決識→〔止觀雙運的三摩地＝修習→〕（7）現量（根現量、意現量、自證現量、瑜伽現量）→（6-2）無分別的再決識。
4-2. 三項分類
（1）將「義總」視為「所取境」的分別識＝分別識

（2）將「自相」視為「所取境」的無分別、不錯亂識＝現前識

（3）將「清晰顯現的不存在事物」視為「所取境」的無分別、錯亂識＝無分別顛倒識
4-3. 二項分類
5. 認知（心、心所）＝覺知＝明瞭
心＝意＝識……心所（心與心所之間有五種相應：所緣－－對境、行相－－執持對境的方式、

時間、所依－－不共增上緣、性質）

5-1. 前五根識－－唯有無分別

5-1-1. 符合事實的前五根識（根現量的一部份）

5-1-2. 不符合事實的前五根識（根現量的一部份＝無分別的顛倒知）
5-2. 第六意識，分二：

5-2-1. 分別的第六意識，分二：

5-2-1-1. 符合事實的分別第六意識（符合事實的猶豫、伺察意、比量、有分別的再決識）

5-2-1-2. 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第六意識（有分別的顛倒識）
5-2-2. 無分別第六意識，分二：

5-2-2-1. 符合事實的無分別第六意識（意現量的一部分、自證現量、瑜伽現量）

5-2-2-2. 不符合事實的無分別第六意識（意現量的一部分）

6. 與修行有關的部份

我執（＝俱生我執＝愚癡＝輪迴根本＝根本無明）→貪愛自方→瞋恚→他方→造業（善、惡業）→感果（異熟果、等流果、增上果）→領受苦受（苦苦）、樂受（壞苦）與捨受（周遍行苦）。而無我見解或空性見解才是輪迴根本的我執的正對治；其他功德（悅意慈、數息觀、不淨觀等）只是個別煩惱的對治，而不是我執無明的正對治。
1. 所破、所斷與所修
	印度佛教四宗
	所破之我——顛倒顯現

	
	補特伽羅“我”
	法（諸蘊）“我”

	
	粗品
	細品
	粗品
	細品

	中觀宗


	應成派


	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實有

（不只分別識去安立，對境方面也成立起來）
	「無法細分之極微所累積的粗分」與「取彼粗分之量」二者異質
	實有

（不只分別識去安立，對境方面也成立起來）

	
	自續派

	瑜伽行

	常、一、自在
	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或

一切法是「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的補特伽羅」所受用的對境
	「色」與「取色之量」二者異質
	實有

（在沒有透過「無缺陷的覺知」中顯現之力而安立的情況下，對境以自己不共的存在方式成立起來。）

	
	
	經

部

行
	常、一、自在
	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或

一切法是「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的補特伽羅」所受用的對境
	實有

（在沒有透過「無缺陷的覺知」中顯現之力而安立的情況下，對境以自己不共的存在方式成立起來。）

	唯識宗


	常、一、自在
	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色」與「取色之量」二者異質

	經部宗


	常、一、自在
	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毘婆沙宗
	其他部派
	常、一、自在
	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犢子部等五部
	常、一、自在
	


	印度佛教四宗
	所斷之我執——顛倒分別

	
	補特伽羅我執
	法（諸蘊）我執

	
	粗品
	細品
	粗品
	細品

	中觀宗


	應成派


	執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執補特伽羅為實有


	執「無法細分之極微所累積的粗分」與「取彼粗分之量」二者異質
	執法為實有



	
	自續派


	瑜伽行


	執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
	執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或

執一切法是「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的補特伽羅」所受用的對境
	執「色」與「取色之量」二者異質
	執補特伽羅或法為實有



	
	
	經部行


	執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
	執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或

執一切法是「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的補特伽羅」所受用的對境
	執補特伽羅或法為實有



	唯識宗


	執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
	執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執「色」與「取色之量」二者異質

	經部宗


	執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
	執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毘婆沙宗


	其他部派
	執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
	執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
	

	
	犢子部等五部
	執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
	


	印度

佛教

四宗
	所修之無我見

	
	了解補特伽羅無我的見解
	了解法（諸蘊）無我的見解

	
	粗品
	細品
	粗品
	細品

	中

觀

宗


	應

成

派


	了解「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空」
的見解
	了解「補特伽羅為無實有」的見解

＝空性見


	了解「『無法細分之極微所累積的粗分』與『取彼粗分之量』二者異質空」的見解
	了解「法為無實有」的見解

＝空性見

	
	自續派


	瑜伽行
	了解「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空」的見解
	了解「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空」的見解

或

了解「一切法是『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的補特伽羅』所受用的對境空」的見解
	了解「『色』與『取色之量』二者異質空」的見解

＝空性見
	了解「法為無實有」的見解

＝空性見

	
	
	經部行


	了解「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空」的見解
	了解「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空」的見解或

了解「一切法是『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的補特伽羅』所受用的對境空」的見解
	了解「法為無實有」的

見解＝空性見



	唯識宗
	了解「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空」的見解
	了解「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空」的見解
	了解「『色』與『取色之量』二者異質空」的見解

＝空性見

	經部宗


	了解「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空」的見解
	了解「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空」的見解
	

	毘婆沙宗
	其他部派
	了解「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空」的見解
	了解「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空」的見解
	

	
	犢子部等五部
	了解「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空」的見解
	


三、 附錄

1. 心的七項分類表

	項目
	量或非量
	名相/術語
	性相/定義
	分類

	1.
	量
	現量

3%R/-?3-5.-3
	已離分別且不錯亂之新的、不受欺誑的明瞭。
	根現量、意現量、自證現量、瑜伽現量。

	
	非量
	現前

3%R/-?3
	已離分別且不錯亂的明瞭。
	根現前、意現前、自證現前、瑜伽現前。

	2.
	量
	比量

eJ?-.0$-5.-3
	依於自己的所依－－正因－－之後，新的、不受自己的「所量」－－隱蔽法－－欺誑的明瞭。
	信許比量（聖教比量）、極成比量（共稱比量）、事勢比量。

	
	非量
	比度

eJ?-.0$
	依於自己的所依－－正因－－之後，不受自己的「所量」－－隱蔽法－－欺誑的耽著識。
	信許比度（聖教比度）、極成比度（共稱比度）、事勢比度。

	3.
	非量

非量
	再決知

2&.->J?
	了解「能引生自己的前量所已經了解的內容」之非量的明瞭
	現前再決知、分別再決知。

	4.
	
	伺察意

;A.-.JR.
	對於已成為自己主要「趨入境」之法，雖極為耽著，然尚未得決定義的明瞭。
	無因相之伺察意、因相不確定之伺察意、依於相似因相之伺察意。

	5.
	
	猶豫

,J-5S3
	透過自力，於〔對境的正、反〕兩端產生疑惑的明瞭。
	不符合事實的猶豫、等分猶豫、符合事實的猶豫。

	6.
	
	顯而未定知

$%-=-3-%J?
	自己之趨入境的自相，雖清楚顯現；但對於此〔趨入境的自相〕卻不能引生確定的明瞭。
	屬於顯而未定知之根現前、屬於顯而未定知之意現前、屬於顯而未定知之自證現前。

	7.
	
	顛倒知

=R$->J?
	對於自己的「趨入境」產生錯亂的明瞭。
	分別顛倒知、無分別顛倒知。


2. 心的三項分類表
	項目
	性相/定義
	同義詞

	1.
	將「義共相」視為「所取境」的分別知。
	分別知

	2.
	將「自相」視為「所取境」之無分別、不錯亂的認知。
	現前

	3.
	將「清晰顯現的不存在事物」視為「所取境」的無分別、錯亂的認知。
	無分別顛倒知


3. 心的二項分類表

	種類
	名相/術語
	性相/定義
	同義詞
	分類或事相

	一
	1. 量

5.-3

	新的、不受欺誑的明瞭。
	
	分類1
	現量

比量

	
	
	
	
	分類2
	自定量

他定量

	
	2. 非量

5.-3A/-IA->J?-0
	不是「新的、不受欺誑」的明瞭。
	
	再決知

伺察意

猶豫

顯而未定知

顛倒知

	二
	1. 分別知

gR$-0
	聲共相及義共相容許混合執取的耽著識。
	遮遣趨入知
	比量

伺察意

猶豫

再決知的一部分

顛倒知的一部分

	
	2. 無分別知

gR$-3J.
	已離「聲共相及義共相容許混合執取」的明瞭。
	成立趨入知
	現前

顯而未定知

再決知的一部分

顛倒知的一部分

	三
	1. 錯亂知
:O=->J?
	對於自己之「顯現境」產生錯亂的明瞭。
	
	一切顛倒知及分別知

	
	2. 不錯亂知

3-:O=-2:A->J?-0
	對於自己之「顯現境」不產生錯亂的明瞭。
	現前
	

	四
	1. 意識

;A.->J?
	依於自己之不共增上緣－－意根－－所生的明瞭。
	
	

	
	2. 根識

.2%->J?
	依於自己之不共增上緣－－具色根－－所生的明瞭。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五
	1. 遮遣趨入知

?J=-:)$-IA-]R 
	透過名言之力，趨入自境的明瞭。
	分別知
	

	
	2. 直緣自體知

12-:)$-$A-]R
	透過事物之力，趨入自境的明瞭。
	無分別知
	

	六
	1. 心

?J3?
	與伴隨〔心〕自己生起的「心所」相應者。
	意、識
	

	
	2. 心所

?J3?-L%
	與〔心所〕自身所跟隨的「心」相應者。
	
	五遍行

五別境

十一善

六根本煩惱

二十隨煩惱

四變異


� 「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成立空」意思就是「補特伽羅為施設有」。亦即「實質有」與「施設有」二者相違。





